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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夺一镇:夺的是资源,缺的是法律 
 

 支振锋  
 

  鲜为外界所知的是,“南岳”“衡山”竟然不是“一体”,她的主体在衡阳市衡山县,但景区却在
衡阳市南岳区。自从 20 年前衡山主景区所在的衡山县南岳镇被划给衡阳市并升格为南岳区后,就
尴尬不断。在今年 6 月份当地政府作出决议再将衡山县店门镇划给南岳区之后,衡山县人就开始
“闹情绪”,部分群众甚至愤而堵塞 107国道以示抗议。 
  媒体称,这是“省管县改革下地方利益搞博弈”。道出了实质,但却并不准确。因为,在一个正常、
理性的社会里,哪怕是政府之间,“利益博弈”也是常态:部门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
方之间,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每天都在上演着形形色色的利益博弈,这是正常的。不是因为“省
管县”,才有地方利益博弈的。但问题在于,博弈是“正常”的,并不能说明任何博弈中的作为都是
“正确”或“正当”的。也有一些政府或者部门之间的博弈是不正当,甚至是不合法的,比如所谓
偏狭的“部门私利”、“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等等,有利就争,无利就放,甚至以邻为壑,自然
会引起老百姓的不满,甚至闹出问题。 
  为此,各级政府或者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就需要法律的规制:如规定政府设置与职权的政府组
织法,规定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权力安排的宪法,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的行政区划法等。然而,我国虽
然有宪法和政府组织法,国务院也制定了一些与行政区划调整相关的条例,但迄今仍然没有一部专
门的“行政区划法”。故而,对于行政区划调整或建置的启动、条件、程序等等,都缺乏明晰细致的
规定。尤其是,对于行政区划调整是否要经过上级人大的讨论和表决,行政区划调整如何反映民意,
都语焉不明。 
  比如此次衡阳市的情况,就很典型。南岳区“地方小,码头好”,有钱有人脉,每年仅旅游收入就
有 20多亿,接待上级领导的机会多,“政治资源丰厚”。但它却很袖珍,是衡阳市在衡山县的“飞地”,
而且“缺人、缺地、缺水”。衡山县有水、有人、有地,但却难与南岳区共享。于是,衡阳市决定将
衡山县水资源丰富的店门镇划给南岳区,一来彻底解决南岳区难题；二来,在省管县推动之前,解决
南岳区的“飞地”状态,确保紧紧将南岳区攥在衡阳市手里。 
  但问题在于,先划南岳,再划店门,优势资源频遭切割,衡山县人同不同意?衡阳市有关部门好像
关注不足。这么重大的事情,竟然是衡阳市的政府联席会议作出决议,衡山县县委常委会议表示同
意,其间,不管是衡阳市人大,还是衡山县人大,都完全是旁观者。而不管是自认利益受损的衡山县其
他地区的老百姓,还是乐于被“吞并”的店门镇老百姓,更是无人搭理。结果也是真正的“三输”:
衡阳市不顾地方意愿强行调整行政区划,被认为藏了“私心”,决议无法执行,预定目标无法达成,政
府权威受损；南岳区依然面临发展瓶颈；衡山县也同样不能分享衡山所带来的好处,而且僵持之中,
店门镇不少基础设施停建,老百姓利益受损。 
  如果视野更宽广一些,我们会发现,问题还不光是行政区划的问题。地方政府之间因“争地盘”
或者“争利益”导致争议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市场经济充分推进之后,“抢地盘”、“争利益”将
成为越来越常见的事情,除了行政规划法外,规定资源管理、财产保护的相关法律,也都急需研究定
立。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的许多行政区划调整和地方资源调用,都是主要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布
局。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大国而言,如何整合全国资源固然重要,但在开采或利
用某些地方资源的时候关注所涉地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保护好当地的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因此,在经济已经得到初步发展之后,也许我们有必要改变经济发展优先的策略,而是将之与尊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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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地人民的意愿、利益和民主权利,资源整合及地方传统文化保护并重。通过认真调研,科学筹划,
政府或部门之间的充分协商,既要充分利用专家智慧来实现地方资源整合促进经济发展,也要充分
尊重所涉地方人民的感情意愿、利益和人文传统,保障其民主权利；倘能如此,类似衡阳市这样的
冲突可能就会少一些。即便发生了,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但这一切,都需要一套相互衔接、相
对完善的法律体系。 


